附件1：

吉林省第二届老年人趣味运动会总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吉林省老龄委办公室、吉林省体育局

二、承办单位

吉林省体育总会

三、参加单位

各市州老龄办，长白山管委会社会办，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办公厅老干部处，长春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办公厅老干部处，一汽集团、吉林大学、吉化公司、通钢集团老干部处。

四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08年6月

地点：长春市

（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）

五、竞赛项目

1、集体项目

运球接力，稳中求快接力，颗粒归仓接力，双人抬球接力，4×20米亲情接力，乒乓球（设男、女团体，男、女单打），象棋（设团体、个人）。共七大项，十二小项。

2、个人项目

仿保龄球，门球射门，飞镖打靶，提蓝购物，喂老虎食，定点投篮，赶子母猪，20米托球跑，10米钓瓶跑，筷子夹球比赛，10米拼图跑。

六、参赛办法

1、以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为代表团参赛，每个代表团设正、副团长和联络员各1人。

2、报项及人数

每队每个单项（个人项目）最多报3人。

运动员可兼项，每人不超过3项（含集体项目）。

运动员凭参赛证参赛。

七、运动员资格

1、年龄：男为60周岁以上（1948年以前出生）；

         女为55周岁以上（1953年以前出生）。

2、参赛队员户籍必须在代表团所在地，对于外地户籍或冒名顶替属违纪，取消队员本人参赛资格及该队在该项比赛中比赛成绩。

八、奖励办法

1、团体总分取前3名。以本队各项名次总分之和排列名次，分数多者名次在前，分数相等名次并列。发奖牌。

2、最佳组织奖取前8名。发锦旗。

3、精神文明奖取前14名。发锦旗。

4、集体项目：每项取前3名。1—3名分别按6—2计分，分数多者名次在前，分数相等名次并列。发奖杯。

5、个人项目：每项取前8名。1—8名分别按8—1计分，分数多者名次在前，分数相等名次并列。发奖品。

6、未获名次的运动员发纪念品。

九、经费

各参赛单位自行负责交通、食宿费用（食宿地点自行选择）。

十、报名

报名时间：截止到2008年5月10日。

报名方式：填写报名表一式2份，加盖各代表团所在单位公章以及参赛运动员近期1寸正面免冠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，统一报省老龄办活动处。报名后一律不改不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刘德君  电话：0431-88906366、13514416628

十一、要求

1、各代表团入场式统一着装，入场和比赛时必须穿胶底鞋。

2、队牌由大会统一制作。

3、参赛运动员报名前必须在当地县以上医院进行健康体检，医生同意参加比赛，方可报名。运动员健康状况由各代表团负责。

5、参赛各队要服从大会统一指挥，尊重裁判，准时参加开、闭幕式。

